关于2017年下半年药学自考毕业论文答辩的通知

为做好药学自考毕业论文答辩工作，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学生请在签到时出示准考证、身份证，无有效身份证明者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。

二、毕业论文答辩安排

时间：2017年10月13日下午14:30

（请考生根据答辩安排表出席相应场次，请务必提前15分钟到答辩地点签到并提交毕业论文）

地点：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药学院北楼403学术报告厅
三、答辩时，参加答辩的学生提交3份毕业论文，由工作单位做出鉴定并加盖公章，其中1份原件，2份复印件。

四、答辩时，本人对实习内容或毕业论文简述5分钟，评委提问5分钟。

联系电话：0591-228620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医科大学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22日
